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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68  证券简称：中铝国际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50 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结果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已结案；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公司）及其全资子公司中铝国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设备公司）、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贵阳

分公司）为各自涉及诉讼的原告；  

 涉案的金额：（1）公司涉及诉讼的金额包括要求被告支付总承

包酬金及成本共计人民币 130,996,986.15 元，2018 年 12月 21日前

逾期付款期间利息、违约金人民币 15,945,711.00元（2018 年 12 月

22 日起利息、违约金：酬金部分按年利率 24%计付到实际付清时止，

成本部分按照年利率 4.35%计付到实际付清时止），诉讼费等；（2）

设备公司涉及的诉讼的金额包括要求被告支付欠款人民币

161,970,178.53 元、违约金人民币 34,936,967.51 元、欠款利息人

民币 14,071,834.14 元、诉讼费等；（3）贵阳分公司涉及诉讼的金额

包括要求被告支付结算审核审减部分奖励人民币 77,419,298.80 元

和逾期支付奖励的违约金人民币 3,536,126.47元（暂计算至 2019 年

8 月 15 日，之后以人民币 77,419,298.80 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6.5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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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），并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；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公司诉讼涉及的应收债

权，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在以往年度财务报告中计提

了相应减值准备，本次诉讼结果对当期净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, 具体

会计处理及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 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、设备公司与西部水电的诉讼情况 

公司与青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西部水电）于 2011 年

7 月 12 日签订《工程总承包合同》，后又陆续签订补充协议，约定公

司承包管理合同约定的项目。合同签订后，公司依约履行了义务，西

部水电未按约偿还或支付有关款项和费用，公司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请求。设备公司与西部水电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签订《设

备采购合同》，后又签订补充协议，约定设备公司向西部水电管理供

应合同约定的设备。合同签订后，设备公司依约定组织供应了设备，

并完成了安装、调试和试车，西部水电未按约定偿还或支付有关款项

和费用，设备公司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（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于 2019 年 1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的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01））。 

2019 年 8 月，就公司曾诉西部水电案件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

出具了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8）青民初 207号）；

就设备公司诉西部水电案件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《青海省高

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8）青民初 208 号）（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

露的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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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56））。 

（二）贵阳分公司与西部水电的诉讼情况 

贵阳分公司与西部水电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签订《技术咨询合

同》，约定贵阳分公司受托向西部水电提供工程结算审核服务。合同

签订后，贵阳分公司完成了工程结算审核工作，西部水电未按约定支

付有关款项和费用，贵阳分公司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请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

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71））。 

2019年 12 月，就贵阳分公司曾诉西部水电案件，青海省西宁市

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9）青 01 民初 657 号）（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

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96））。 

西部水电不服上述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9）青 01 民初 657 号），

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提出撤销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的（2019）青 01 民初 657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

原审诉讼请求等请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01））。 

2020年 3 月，就西部水电不服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9）青 01民

初 657 号）提出上诉案件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《民事裁定书》

（（2020）青民终 56 号），西部水电在法定期限内未依法缴纳上诉费，

案件按上诉人西部水电自动撤回上诉处理，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

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定为终审裁定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

年 3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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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20-013））。 

二、案件进展情况 

通过公开信息，公司获悉西部水电已被其他主体申请破产重整，

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6 月裁定受理对于西部水电

破产重整的申请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裁定就西部水电等十七家相关联

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合并审理，公司及贵阳分公司、设备公司已向破

产重整管理人提交债权申报材料。破产重整管理人已根据重整方案，

在先行清偿人民币 50 万元的基础上，于 2022 年 7 月就人民币 50 万

元以上的债权按公司及贵阳分公司、设备公司申报债权的 25.36%予

以清偿，共计执行回款 1.26 亿元。 

三、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

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公司诉讼涉及的应收债权，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

在以往年度财务报告中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，本次诉讼结果对当期净

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

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7 月 20日 

 


